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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 

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公告《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全文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20 次会议审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有条

件通过。2016 年 4 月 22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核准批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第 152819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及附件以及中国

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6 年第 20 次会议审核意见的要求，公司对本报告书中相关

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一、安通物流 100%股权/（十三）安通

物流海外上市架构及 VIE 协议控制的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控制协议除《股权

质押协议》外，其他均未实际履行的原因及依据；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是

否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上述情形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 

二、在“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一、安通物流 100%股权/（十三）安通

物流海外上市架构及 VIE 协议控制的情况”中，补充披露了仁建集团的设立及历

史沿革。 

三、在“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一、安通物流 100%股权/（十三）安通

物流海外上市架构及 VIE 协议控制的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安通物流历史上存在

的红筹架构所涉境外实体注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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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三、拟购买资产业务与技术/（八）标

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补充披露了：安通物流、安盛船务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潜在的纠纷；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五、在“第十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及经营状况

的讨论与分析/（三）财务状况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安通物流和安盛船

务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水平的合理性分析；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的

财务风险及对未来经营影响；财务风险应对措施。 

六、在“第十五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二、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了：安通

物流和安盛船务曾与实际控制人发生资金拆借的利率及其公允性；安通物流和安

盛船务公司治理规范性、财务独立性，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

金占用相关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七、在“第五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九、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诚信情况”中补充披露了：黑化股份与吉林省全一能源有限公司

的诉讼情况及进展；黑化股份上述行为不构成重大失信。 

八、在“第十五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二、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了：安通

物流、安盛船务与海南长晟船务有限公司、泉州安凯储运有限公司等存在关联关

系的具体情况及依据；上述融资事项的具体情况及最新进展，以及相关行为的法

律风险、是否存在潜在纠纷；上述情形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三十二条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保障上市公司合法

合规运营的制度和措施。 

九、在“第十五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二、关联交易/（一）本次交易完成

后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与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之间存在关联采购和销售的必要性及作价依据；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性及

对本次交易估值的影响。 

十、在“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一、安通物流 100%股权/（十三）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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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海外上市架构及 VIE 协议控制的情况”中，补充披露了仁建安通集装箱资产

相关的全部融资租赁合同（或售后回租合同）履行期届满的具体时间；仁建安通

出售集装箱资产的后续安排；仁建安通的主营业务、发展定位，是否与安通物流、

安盛船务存在同业竞争。 

十一、在“第十节 本次交易评估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

评估备案情况及其是否符合《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十二、在“第六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三、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基本情况/（二）

长城国融”中，补充披露了长城国融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参与本次交易获得的批准

和授权。 

十三、在“第九节 非现金支付方式情况及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二、募集配套

资金”中补充披露了配套募集资金的合理性。 

十四、在“第七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四、拟出售资产的债权债务转移情

况/（二）非金融债务的转移”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债权人对于债务转移的同意情

况。 

十五、在“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二、安盛船务 100%股权/（七）最近

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安盛船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船舶运

输经营许可证》换发情况。 

十六、在“第六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四、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中，补充披露了郭东泽、郭东圣与卢天赠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十七、在“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一、安通物流 100%股权/（五）最近

三年增减资及股权转让情况”及“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二、安盛船务

100%股权/（五）最近三年增减资及股权转让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安通

物流和安盛船务股份转让作价依据的合理性。 

十八、在“第十节 本次交易评估情况/二、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情况”中，补充

披露了：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综合市盈率低于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的原

因；市场可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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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在“第十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五、安盛船务的财务会计信息”中，补充

披露了安盛船务与安通物流之间业务的结算方式和收入确认原则。 

二十、在“第十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四、安通物流的财务会计信息”中，补充

披露了安通物流披露联运收入的确认方式，及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二十一、在“第十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及经营

状况的讨论与分析/（四）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拟购买资产报告期内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十二、在“第十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及经营

状况的讨论与分析/（四）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

率变化的合理性、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二十三、在“第十节 本次交易评估情况/二、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情况”中补充

披露了毛利率对拟购买资产评估值的影响。 

二十四、在“第十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及经营

状况的讨论与分析/（四）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拟购买资产报告期内政

府补贴情况。 

二十五、在“第十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二、拟购买资产备考合并财务会计信

息”中，补充披露了拟购买资产对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充分性。 

二十六、在“第十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及经营

状况的讨论与分析/（三）财务状况分析”中，补充披露了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的

融资租赁情况、无法按期支付租金的可能性及对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生产经营的

影响。 

二十七、在“第十节 本次交易评估情况/二、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情况”中，补

充披露了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 2015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预测的可实现性。 

二十八、在“第十节 本次交易评估情况/二、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情况”中，补



 

5 

充披露了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 2016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二十九、在“第十节 本次交易评估情况/二、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情况”中，补

充披露了财务费用对拟购买资产评估值的影响。 

三十、在“第十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二、拟购买资产备考合并财务会计信息”

中，补充披露了拟购买资产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三十一、在“第十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二、拟购买资产备考合并财务会计信

息”、“四、安通物流的财务会计信息”、“五、安盛船务的财务会计信息”中，补

充披露了：拟购买资产报告期内主要税种、享受税收优惠、当期实现收入与纳税

税种及税额之间的关系、实际缴纳税额等情况；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与税项

相关科目的变动情况；纳税申报表、申报财务报表、原始财务报表之间的勾稽关

系。 

三十二、在“第十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中，补充披露了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

的相关财务信息。 

三十三、在“第十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及经营

状况的讨论与分析/（四）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告期毛利率

呈上升趋势且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合理性，以及对标的公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披露的充分性、成本项目的完整性以及信息系统追加的审计程序。 

三十四、在本报告书中补充披露了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以及

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为补充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情况。 

三十五、在“第十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及经营

状况的讨论与分析/（四）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毛利率高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十六、在“第十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拟购买资产行业特点及经营

状况的讨论与分析/（四）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完

善内控的措施和效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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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之签章页）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年    月    日 


